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

ＨＪ ／ Ｔ ３８８ ２００７
代替 ＨＣＲＪ ０１７ １９９８

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

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

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
Ｗｅｔ ｐａｉｎｔｍｉｓｔ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

２００７ １２ ０３ 发布 ２００８ ０３ ０１ 实施

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发 布



ＨＪ ／ Ｔ ３８６ ～ ３８９ ２００７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

行 业 标 准

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

ＨＪ ／ Ｔ ３８６ ～ ３８９—２００７


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１０００６２ 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１６ 号）

网址：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ｗｗｗ ｃｅｓｐ ｃｎ
电子信箱：ｂｉａｎｊｉ４＠ ｃｅｓｐ ｃｎ
电话：０１０ － ６７１１２７３８

印刷厂印刷

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


２００８ 年 ３ 月第 １ 版 开本 ８８０ × １２３０ １ ／ １６

２００８ 年 ３ 月第 １ 次印刷 印张 ２ ２５

字数 ７５ 千字

统一书号：１３８０２０９·１６１
定价：２７ ００ 元



前 言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规范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技术要求，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规定了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技术要求、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。

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《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》（ＨＣＲＪ ０１７—１９９８）废止。
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。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（废气净化委员会）、中航银燕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、

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、中冶集团建筑研究总院环境保护分院、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。

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批准。
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。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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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

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

１ 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喷淋式、水帘式、无泵水激式及无泵水幕式等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产品的技术要

求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。

本标准适用于涂装作业中的中、小型零部件喷漆及大风量喷漆厂房的漆雾湿法过滤净化装置 （以

下简称净化装置）。

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Ｊ １２２ 工业企业噪声测量规范

ＧＢ ／ Ｔ １４６７７ 空气质量 甲苯、二甲苯、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

ＧＢ ／ Ｔ 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

ＪＢ ／ Ｔ ５９４３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

ＪＢ ／ Ｔ ５９４６ 工程机械 涂装通用技术条件

３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

指涂装作业中产生的漆雾在机械通风条件下，以液体为介质通过冲洗、碰撞、吸附等作用将漆雾

过滤净化的设备。

４ 技术要求

４１ 基本要求

４１  １ 净化装置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，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纸及技术文件制造。

４１  ２ 净化装置的结构尺寸允差与形位公差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５９４３ 的规定。
４１  ３ 净化装置的表面喷漆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５９４６ 的规定。
４１  ４ 以水为介质的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的集水槽内应加入漆雾凝聚剂。

４２ 性能要求

４２  １ 净化装置在正常工况下应保证喷淋充分雾化或水幕的均匀和完整。

４２  ２ 设备运行噪声应小于 ９０ ｄＢ（Ａ）。

５ 试验方法

５１ 净化设备的喷淋雾化性能采用目测。

５２ 净化装置污染物测定的采样，对连续生产可在任何时间进行，对非连续生产应选择在集中作业

的时间内进行。采样方法按 ＧＢ ／ Ｔ １６１５７ 进行。
５３ 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测量方法见表 １。
５４ 运行噪声测量按 ＧＢＪ １２２ 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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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 污染物排放浓度试验方法

污 染 物 试 验 方 法

苯 气相色谱法

甲苯 ＧＢ ／ Ｔ １４６７７

二甲苯 ＧＢ ／ Ｔ １４６７７

漆雾 ＧＢ ／ Ｔ １６１５７

注：苯排放浓度的测定暂采用 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（第四版）》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２ 年）中的

方法，待国家方法标准颁布后，执行国家标准。

６ 检验规则

６１ 检验分类

净化装置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。

６２ 出厂检验

６２  １ 每台净化装置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，并出具产品合格证。

６２  ２ 检验项目包括：基本尺寸、焊接质量、装配质量、外观，以及订货协议规定的其他检验项

目。

６２  ３ 出厂检验的结果应符合 ４ １ 的规定。
６３ 型式检验

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ａ）新产品试制鉴定；
ｂ）产品投产后，在结构、材料、工艺上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；
ｃ）产品停产两年以上，恢复生产；
ｄ）批量生产中的定期抽检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；
ｅ）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检验要求。

６３  １ 抽样方法

净化装置的抽样方法采取随机抽样，抽样数至少为两台。

６３  ２ 检验项目

ａ）雾化性能；
ｂ）污染物排放浓度；
ｃ）出厂检验合格证书。

６４ 判定规则

６４  １ 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第 ４ 章的规定。
６４  ２ 对第 ４ 章中，所列项目任一台或任一项目不合格，应加倍抽样复验，若仍不符合规定，则判
定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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